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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今日济南

丈夫的车
套了妻子车牌号
套牌的越野车原是一辆法院罚没车辆，无法挂牌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崔
岩 通讯员 侯志远) 济南一男
子王某从朋友处购得一辆越野车，
但因种种原因，该车辆没法挂牌。想
到妻子的车辆有号牌，王某便让妻
子去车管部门补办了一副，并将所
补号牌挂在了新购的越野车上，心
安理得地开起了套牌车。

11月12日下午，济南市历城交
警大队大桥中队接群众举报，在北
全福小区东区14号楼、18号楼下居
然停着两辆同一号牌的机动车。接
警后，民警立即赶到该小区勘查并

调取车辆信息。
在小区内，民警发现，鲁A9Q0**

实际车辆为一白色北京现代牌轿车，
该车停在18号楼下，而14号楼下停着
的鲁A9Q0**号灰色尼桑牌越野车为
套牌车。民警依法对鲁A9Q0**号灰
色尼桑牌越野车进行查扣。

经询问走访周围居民，该车已
停放在14号楼下很长一段时间，车
主暂时无法联系。11月14日，民警
终于找到了套牌车辆的所有者王
某，王某对自己非法套牌的行为供
认不讳。据悉，鲁A9Q0**真实号牌

的所有者为王某的妻子任某。
王某介绍说，自己目前所开的

灰色尼桑牌越野车为法院罚没车
辆，没法办理挂牌手续，所以王某

“才使用了妻子车的号牌”。2009年9
月份，任某到车管部门补办了一副
鲁A9Q0**号牌，王某便将该号牌挂
在了自己从朋友处购得的灰色尼桑
越野车上。

历城交警大队民警告诉记者，
尽管王某套用的号牌是其妻子的，
但该行为仍属于非法套牌，警方将
依据法律对其作出处罚。

一女子要前男友兑现“青春损失费”对簿公堂

“感情债”？法律可不保护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陶然
仪挺) 随着民间资本流通

活跃，“感情债”或“赌债”引发
的借贷纠纷屡见公堂，然而
非法的“赌债”或不具有真实
借贷事实的“感情债”并不受
法律的保护。

近日，历城区法院受理
一起因“感情债”而引发的
民间借贷纠纷。家住历城区
的王某持一张借条起诉张
某，要求张某归还借款20万
元。庭审中，张某不承认曾
向王某借过款，但法官询问
张某出具借条的缘由时，张
某又不愿透露。法官又向王
某询问了借钱给张某的具
体时间、地点，但王某在两
次开庭时的陈述并不一致，
因此法官对王某与张某之
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
系产生了疑问。

法官向张某解释，如果
不能说明出具借条的缘由，
因举证不能，可能承担败诉
的结果。最终张某道出出具
借条的原因：张某与王某曾
是男女朋友，分手后王某向
张某索要“青春损失费”，不
然不会善罢甘休。张某无奈
之下向王某写下了 20万元
的借条。法官又单独询问王
某借款的相关事实，并向其
解释，如其与张某不存在真
实的借贷关系，“感情债”是
不受法律保护的，如不及时
收手可能触犯刑律。最终王
某承认了借条是由双方的

“感情债”所引发的，并撤回
了对张某的起诉。

历城法院法官提醒广
大市民，法律保护合法的民
间借贷，但像非法的赌债或
不具有真实借贷事实的感
情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声称是高科技产品，有保健功能

普通内裤，竟50元叫卖

本报96706热线消息(通
讯员 于进海 杨茂强
记者 王倩) 50元一条的
内裤能有哪些保健功能呢？
15日，商河县贾庄镇就有人
在叫卖这种内裤，民警调查
却发现这些内裤其实就是
从批发市场5元钱买来的。

11月15日上午，商河县
贾庄镇小孟家村里来了两
辆挂着河南牌照的面包车，
车上的两男三女下了车后
摆起摊，并用大喇叭高声叫
卖：“内裤内裤！最新高科技
产品，增强性功能，50元一
条！无效退款！”好奇的村民

围上去。
有村民仔细一看，这种

“高科技”内裤与普通内裤
没什么不同，于是悄悄报了
警。

商河县公安局民警迅
速出击，发现这些内裤既没
有产品合格证，也没有商品
销售许可证，便连人带车一
并带回当地派出所调查。

经调查，该 5名人员均
系河南人。这些内裤只是以
5元钱价格低价批发来的普
通内裤。

目前，5名违法人员已
依法受到工商部门的处理。

▲丈夫套妻子车牌，一样是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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